
1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致：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公司的常年

法律顾问，委派本所经办律师出席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举行的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经办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1. 《公司章程》； 

 

2. 公司 2016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公司 2016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雏鹰农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5.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文件和凭证资料；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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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 2016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 2016 年 4

月 20 日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并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本所经办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股东账户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等

相关资料的审查，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510,972,3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944%；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的股东共 3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36,9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542%；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46 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 38,261,8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综上，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 5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17,809,2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9.5486%。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经办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了会

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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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以上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

计，并于现场宣布了最终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经办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517,718,0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24%；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97%；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79%。 

 

（二）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517,361,5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35%；反对 406,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785%；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79%。 

 

（三）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517,718,0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24%；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97%；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79%。 

 

（四）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之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 517,718,0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24%；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97%；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79%。 

 

（五）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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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517,741,8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70%；反对 26,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52%；弃权 40,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8,194,4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8%；反对 26,7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8%；弃权

4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4%。 

 

（六）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517,718,0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24%；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97%；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79%。 

 

（七）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薪酬设计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517,718,0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24%；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97%；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8,170,6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6%；反对 50,2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2%。 

 

（八） 《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517,361,5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35%；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97%；弃权 397,4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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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7,814,1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00%；反对 50,2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弃权

397,4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388%。 

 

（九）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9,500,8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0%；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21%；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5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8,170,6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6%；反对 50,2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2%。 

 

就本议案的审议，侯建芳、侯杰、侯建业、郭林生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

避表决。 

 

（十）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517,718,0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24%；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97%；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8,170,6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6%；反对 50,2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2%。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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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涵盈 

                                                                                                                     

                                                

 

冯雪 

 

                                                                                                      

 

 

单位负责人：  王玲 

 

 

 

二〇一六年 五月十八日 


